
土 地 承 租 契 約 書

本人   (  土地所有權人  姓名  )  土地座落高雄市桃源區          段      地號，同意土地

乃由合法使用權人   (  合法使用權人姓名  )    無償承租並申請「      年度原住民保留地

禁伐補償」計畫，且使用期間須遵守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規定，該權利效期

為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截止，如須展延，則應重新簽訂本同意書，

以全數領取年度核發禁伐補償獎勵金，倘如有法律問題或糾紛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1.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驗證申請人使用之土地如下頁所列。

2. 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本書為憑，本一式 2 份，雙方各執一份。

 土地所有權人：(簽章)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

※法定代理人：(簽章)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

連絡電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合法使用權人：(簽章)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合法使用權人使用之土地及使用範圍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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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日期：2021/05/10



共有人姓名
該宗土地面積

（公頃）

公同/持分

共有

公同/持分

面積（公頃）
備註

備註：
1.民法第 12 條:滿十八歲為成年人。 
2.民法第 79 條: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，所訂定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

承認，始生效力。 
3.民法第 1086 條第1項: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。
4.民法第 1086 條第2項: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反，依法不得代理時，法院得

依父母、未成年子女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
人之聲請或依職權，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。

5.民法第1098 條第1項:監護人於監護權限內，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。
6.民法第1098 條第2項:監護人之行為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時，法院得

因監護人、受監護人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
人之聲請或依職權，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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